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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4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7_A8_8E_E5_c80_324814.htm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

个人独资企业变更为个体经营户是否享受个人所得税再就业

优惠政策的批复（国税函[2006]39号）（相关资料: 地方法规1

篇）安徽省地方税务局： 你局《关于芜湖市金百川宾馆能否

享受再就业个人所得税税收优惠的请示》（皖地税[2005]160

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 一、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

于下岗失业人员从事个体经营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》（

国税发[2004]93号）的规定，个体经营是指《中共中央国务院

关于进一步做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的通知》（中

发[2002]12号）下发后，即2002年9月30日以后从无到有建立

起来的新办个体经营户。由个人独资企业变更为个体经营户

，不符合上述文件精神，不得享受个人所得税再就业优惠政

策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

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